附件2

企业遴选标准

1、在珠海市内依法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管理规范，依法纳税。

2、未因违法违规问题被列入诚信“黑名单”（通过信用中国（广东珠海）进行查询）。

3、属于生物医药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化妆品等制造业领域的工业企业，按照统计部门的行业代码主要包括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、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、医疗诊断、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、生物药品制造、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、中成药生产、保健食品制造、化妆品制造等。

4、属于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

5、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企业，按统计部门提供的2020年度企业工业总产值由高到低排序，取前10名作为2020年度珠海市医药健康制造业十强企业。
